[bookmark: _GoBack]中共新野县水利局党组关于
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
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5月6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对新野县水利局党组开展了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2025年6月3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向水利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指出我单位存在的3个方面13个主要问题，提出了4点具体的整改意见。对此，水利局党组高度重视，同日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对专项巡察反馈意见照单全收，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立行立改的决心，认真对待巡察整改落实工作，深入研究整改落实措施，严格按照县委巡察办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逐条制定整改措施，扎实有序组织推进，整改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局党组及主要负责人组织落实整改情况
（一）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6月3日，水利局党组召开会议，组织学习贯彻县委第四巡察组关于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反馈意见，对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随后召开局机关全体及局属二级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县委巡察组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巡察整改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专项巡察整改工作作为高标准高质量推动水利各项工作的一次具体行动。对照问题清单，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得力措施，凝心聚力抓整改，守正创新出成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整改。根据“主动认领、领导带头、立行立改、统筹兼顾”整改原则，局党组认真履行巡察整改的主体责任，坚决照单全收，全面整改。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其余局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局相关股室、各二级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明确一名班子成员兼任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整改工作。研究制定了《中共新野县水利局党组关于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针对巡察反馈的三个方面13个问题，紧密结合水利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35条整改措施，逐字逐句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领导、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具体责任人。采取台账管理，整改一个，销号一个，确保巡察反馈问题件件有人抓，事事有人管，整改有措施，完成有时限。建立了重大事项随时研究工作机制，定期听取整改情况汇报，各责任领导加强协调，亲自抓、经常抓。局党组多次召开班子扩大会议，班子成员逐人汇报，积极开展沟通协商，有序推进整改落实。主要负责人多次深入现场，逐点督导，有力促进了整改工作走深走实。共研究制定了35条整改措施，目前13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整改完成率100%。
（三）坚持标本兼治，力求取得实效。局党组对照上级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对巡察反馈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区分问题性质，分类施治。能立行立改的立即整改；对牵涉面比较广、需要长期持续整改的问题重点督办；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方案，按阶段解决问题。在对症整改的同时，举一反三，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及时针对学习贯彻不深入、履职尽责不够到位、工程运行管护存在薄弱环节等方面修订完善规章制度，确保问题不反弹、不回潮，充分发挥巡察整改对水利工作的推动作用，把整改成果常态化、制度化。
二、集中整改进展情况
（一）已完成的整改事项及整改结果
1、关于“水利局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招投标领域的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纪委三次全会关于招投标领域的新精神新要求疏于学习领会，对如何依法做好招投标工作怠于思考，对深化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决心和形势认识不足”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局党组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招投标领域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关于招投标领域的新精神新要求纳入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6月7日，局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招投标领域重要论述；7月2日，局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关于招投标领域的新精神新要求。二是2025年7月10日，局党组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题研讨，班子成员围绕如何规范开展水利项目招投标活动逐一发言，并进行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水利项目招投标活动的认识。三是严格按照严厉打击工程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腐败和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招投标专项整治活动。
2、关于“水利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招投标领域法律法规学习不深刻，执行不到位。班子成员和相关股室工作人员未能制度化、经常化开展专题学习，招投标工作日常实施中的纪法意识较差，沉迷于工作惯性和工作经验，主动接受纪检、审计等各类监督不够主动，在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中缺乏对纪法的敬畏，导致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2025年6月24日，我局组织局机关股室、各二级单位利用周二大讲堂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二是2025年7月8日，我局组织机关全体、二级单位负责人召开招投标领域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会议，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红线意识；三是主动接受纪检、审计部门的监督管理。2025年6月7日，局党组与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召开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专项整治活动组组会商会议，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管护工作再次进行安排部署，进一步提升工程管护水平。
3、关于“2024年7月洪涝过后，造成2号橡胶坝损毁严重，无法有效发挥其水利功能，水利局党组对重大民生项目损毁维修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本轮巡察发现，该2号橡胶坝仍未修复”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洪涝灾害发生后，我局立即组织设计公司到水毁现场进行现场查勘，起草编制2#橡胶坝水毁工程实施方案，同时以新水字[2024]109号文件向县政府申请解决白河2#橡胶坝水毁维修资金147万元。我局不等不靠，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招标公告，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择优确定施工单位，2025年4月20日工程开工建设，5月底完工。2025年7月26日，我局组织财政部门、设计公司、监理公司等单位对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目前项目效益发挥良好。
4、关于“水利局对招标工作专班机制建设认识不到位，未设立常态化招投标工作专班，存在业务、法务、纪检各部门协作松散现象，易出现流程脱节问题，监督合力也未形成”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2025年6月16日，局党组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相关股室、二级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招投标工作专班，专班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我局水利工程招投标事项，确保招标及时研究决策，程序合规。同时明确了规划计划、行政审批、纪检等相关部门在招投标工作中的职能，建立了协同合作沟通机制。
5、关于“水利局在招投标工作中对“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的内涵理解不深，致决策权威性弱化、监督功能未充分发挥。水利局2020年以来主导实施的24个项目中，开会研究时间晚于项目招标时间4个”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2025年7月2日，局党组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组织学习“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加深对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二是2025年6月7日，局党组与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召开组组会商会议，8月20日，再次召开组组会商会议，对省委巡视县委整改工作进行协商研判，局党组对2025年堤防工程白蚁防治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的选定进行了研讨，经局党组一致研究表决确定了代理机构。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对代理机构选定进行全程监督。三是严格按照“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求，大额资金支付、人事调整、重大水利项目建设等重大事项均需通过局党组会议研究集体决策，同时严格执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发言制度。
6、关于对“水利局班子成员中打井队的分管领导对分管部门缺乏日常监督管理，致使打井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对分管的上庄乡、溧河铺镇水厂监管不到位，水费收费情况无人监管，收益情况不透明”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按照重塑性改革文件精神，我局水利勘测设计施工队、新野县打井队、新野县抗旱服务队组建新野县水利工程建设与质量检测服务中心。二是班子成员每月到本人分包的二级单位调研，参加二级单位组织生活会，听取单位运行情况、存在问题，了解干部职工的实际困难，切实为职工解难题、办实事。截止目前共为职工办理实事5件。同时及时掌握单位的不稳定因素，尽早化解信访苗头。三是明确专人，建立溧河铺镇水厂、上庄乡水厂管理专账。我局先后督导上庄水厂、溧河铺镇水厂三次，邀请纪检组检查溧河铺镇水厂，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目前两个水厂收支情况明晰，水厂供水正常，群众满意度较高。四是我局及时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议，对水厂管理人员违纪问题进行深入学习剖析，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性。
7、关于对“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的财务工作没有向水利局分管领导汇报，且不清楚局分管领导是谁;财务审批程序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在未核实施工队上报的工资明细表手续的情况下进行拨付”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对反馈的施工队上报的工资明细表进行审核核查并签字，补充完善相关手续。二是我局建立水利局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拨付资金。三是局党组委托专业审计人员对局机关及二级单位账目每年开展两次专项审计。各股室、二级单位针对2025年上半年专项审计发现问题开展了全面整改，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目前我局财务审批流程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违纪现象。
8、关于对“项目立项调研不充分。水利局实施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施工内容是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机井上加装流量计等设备。巡察发现，水利局2022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施工地点包含沙堰镇车湾村，但该村未实施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且不具备项目实施条件，立项时前期调研不充分”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我局积极与县农业农村局对接沟通，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地点涉及沙堰镇车湾村，但车湾村无机井建设加装流量计建设内容，具备水价改革实施条件。我局实施的2022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施工地点位于新甸铺镇杜岗、乔庄、刁河堂、津湾四个村，安装水电双计计量设施120套，目前已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移交村级管理使用。二是我局对2020年以来实施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是否具备施工条件进行专项调研，经调研，我县近年来实施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均具备成熟的施工条件。三是局分管领导带队，对2020年以来实施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开展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迅速进行整改，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项目效益正常发挥。
9、关于对“水利局支付新野县白河王集镇曹集村段应急抢险工程款项29万元，缺少验收报告等验收相关资料;2022年1月47号记账凭证支付南阳市唐白河干流防洪治理重点工程(新野段)四、五两个标段履约金共114.597万元，缺少复验报告、审批文件等相关验收资料;2022年8月67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费用30万元、68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费用40万元，均缺少采购手续、合同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补充新野县白河王集镇曹集村段应急抢险工程没有验收报告的情况说明；二是补充完善南阳市唐白河干流防洪治理重点工程(新野段)四、五两个标段履约金复验报告、审批文件等相关验收资料；补充完善2022年8月67号记账凭证、68号记账凭证配套的采购手续、合同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三是认真完善项目内业资料，实现内业资料与外业工程进度同步，同时做好验收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严格按照水利工程验收规程组织工程验收，目前正在组织刁河、下溧河河道治理项目竣工验收。
10、关于对“设备管护不到位水利局缺乏对农村饮水安全维修养护项目中安装的压力罐等设备进行管护，2022年以来对部分压力罐只换不修”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今年以来，我局扎实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活动。局班子成员带队对全县所有安全饮水工程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压力罐使用情况进行复核，将13处压力罐不能正常运行的安全饮水工程列入2025年度农村饮水安全维修养护项目清单，及时更换压力罐。项目于2025年8月开工建设，目前压力罐已基本更换完成，预计12月份全部完成建设任务。二是2025年6月10日，我县召开全县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不到位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会上给各乡镇下发整改函，督促乡镇两级压实管护责任，定期对压力罐进行清洗，保证压力罐正常发挥效益。目前全县安全饮水工程全部运行正常，2025年上半年全省安全饮水舆情通报不涉及我县。三是经与压力罐厂家沟通联系，结合压力罐维修使用经验，压力罐保养重在日常维修保养，当压力罐出现渗漏需要维修时，维修意义不大，从使用效果上不如直接更换压力罐。
11、关于对“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水利局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维修养护项目对农村水厂的建设有明确安全要求。巡察发现，上港乡魏庙村、沙堰镇南村、五星镇廖楼村等水厂无围墙，村民可随意出入，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今年以来，我局扎实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活动。局班子成员带队对全县所有安全饮水工程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安全饮水工程督促乡镇政府尽快修建围墙，杜绝安全隐患。二是2025年6月10日，我县召开全县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不到位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会上给各乡镇下发整改函，督促乡镇两级压实管护责任，及时修建围墙，消除安全隐患。三是按照县委、政府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的要求，我县所有安全饮水工程已全部安装监控设备，对水源地进行24小时监控。同时我局积极督促乡村两级压实管护责任，定期对安全饮水工程开展排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正常。
12、关于对“水利局实施的2023年农村饮水安全维修养护项目，为沙堰镇南村更换压力罐，更换下的旧压力罐被施工方拉走;上港乡魏庙村压力罐更换后，旧压力罐在水厂边露天存放，已锈迹斑斑，水利局对更换的旧压力罐管理不到位，固定资产存在流失风险”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按照《关于对农村供水工程废旧设备（水罐）进行处置的意见》要求，我局积极督促乡镇汇总废旧压力罐清单，同时积极与国资部门对接，将设备和清单移交国资部门。二是我局积极督促乡镇，按照处置意见对废旧压力罐进行处理，同时定期对安全饮水工程开展排查，避免国有固定资产的流失。巡察整改至今，没有发生压力罐私自处置的现象。
13、关于对“2022年1月8日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0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37.503万元;9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省级水利救灾资金28.689万元;10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资金61.327万元。2月1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中央和省级水利发展资金199.763万元;2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 2021年水利救灾资金1.12万元;3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水利救灾资金(于庙抗旱)0.749万元;4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水利救灾资金(杜桥抗旱)18.5万元;5号记账凭证显示支付2021年水利救灾资金(于庙抗旱)18.897万元，均未见国库集中支付凭证及其他报账资料”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对照通报内容，督促财务人员及时收集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凭证及其他报账资料，目前已收集完毕并存档规整；二是出台完善了《新野县水利局财务管理制度》，同时积极组织财务人员学习《新野县水利局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加深对财务制度的认识，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办理执行。三是局党组委托专业审计人员对局机关及二级单位账目每年开展两次专项审计。各股室、二级单位针对2025年上半年专项审计发现问题开展了全面整改，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止目前，我局严格执行财务报账制度，全局报账资料符合财务规定，制度执行较好。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377-66012000；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xinyefx@126.com。

中共新野县水利局党组  
2025年10月15日    
- 1 -

